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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事法判解  
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股東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 

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87號民事判決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 

A股份有限公司，於100年3月1日設立，以經營餐飲為業，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

數為100萬股，今有甲、乙、丙、丁四人持有該公司股份數分別為5萬股、4萬股、

2萬股、2萬股，而上開四人均自102年3月14日起為該公司之股東，甲並身兼該公

司之監察人，乙則身兼該公司之董事，今四人於103年4月1日欲瞭解A股份有限

公司之財務情形，以確保公司之利益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 

(A) 股東甲雖兼任公司之監察人，仍得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，以少數股東

身分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，檢查A股份有限公司之財務及業務情形。 

(B) 股東乙具有公司董事之身分，已可藉由帳簿閱覽權之行使瞭解公司財務及業

務情形，自不得再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。 

(C) 丙、丁二人得合併持股以股東身分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，檢查A股份有限公

司之財務及業務情形。 

(D) 由法院選任檢查人之情形，不限於少數股東之聲請，在公司重整裁定前及普

通清算程序前均有適用。 

答案：C 
 

 

【判決節錄】 

按股份有限公司之少數股東，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，聲請法

院選派之檢查人，該條項既僅就檢查人執行職務之項目，設其抽象之規範，規定為

「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」，而與同法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二項、第一百八十四條

第二項、第二百八十五條及第三百五十二條第二項所定之檢查人，各就其執行職務

之性質，作較具體而明確之內容規定，未盡相同，故應依其文義及論理之解釋，分

別就個案事實與選任權限之不同，以在客觀上，認為合理而有必要之範圍內，均得

由檢查人就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執行檢查，並請求交付相關簿冊，而非侷限於

某特定年度之範圍，使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之必要性，本諸專業之確信，在法院

之監督下，自行裁量為之，俾此一法定、任意而臨時之監督機關，發揮其應有之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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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，以補充監察人監督之不足。若檢查人請求執行檢查之資料，超越上開合理而必

要之範圍者，自不在該條項規範而得執行檢查之列。 

【學說速覽】 

一、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立法意旨 

對於公司之財務、業務狀況的監督，依公司法（下同本法）第218條第1項之

規定，原則上應由公司監察人負責，惟考量監察人如有不善盡監督之責而與董事

為奸之情形，將嚴重戕害股東及公司之利益，本法爰制定第245條第1項規定，賦

予少數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，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，俾使公司維持

適法經營，並保障股東之權利。惟為避免股東濫用此一權利，藉此干擾公司之營

運，因此特別嚴格規範「持股時間」、「持股數量

二、法院選派檢查人之檢查權限 

」等要件，以平衡行使檢查權

對公司經營造成之影響， 

本法第245條第1項並未明定檢查人執行檢查職務之對象，則檢查人對於公司

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執行檢查時，該檢查之年度範圍是否應限於「聲請股東持股

後

準此，最高法院80年度台抗字第376號判決略以，雖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未

明文禁止股東檢查其加入公司前之帳目，惟股東投資於某一公司，自係已對該公

司之營運狀況、資產負債情形，有相當之瞭解，且持股數量之規定，即在限制檢

查權之行使，則應認為該持有持股份總數百分之三的股東對於加入公司以後之帳

目，始有檢查之權，亦始有其經濟上之利益。 

」之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？抑或是不論聲請股東取得持股資格之時點，檢

查之年度均可向前追溯及任一年度？即生爭議。 

然本案判決則認為，檢查人之產生係為法院依其專業所選派，故本諸檢查人

專業之確信，在法院監督下，應由檢查人依個案事實，以客觀上合理並有實際檢

查必要之範圍內，自行裁量。學者亦認為依本法第245條第1項之文義解釋，並未

限制檢查人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範圍、年限，則檢查人之檢查權限，

屬於其裁量權限，不以股東取得聲請資格時點為限，使其發揮應有之功能，以補

充監察人監督之不足。 

三、股東行使檢查人選派聲請權之限制 

（一） 具有董事、監察人身份之股東： 

   按實務見解（最高法院75年度台抗字第150號裁定）意旨，監察人依公司

法第218條，本具有監督權限，亦可行使業務檢查權，隨時調查公司業務與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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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之狀況，殊無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，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公司

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必要。故若股東尚具有監察人身分，則不應准許其聲請

法院選派檢查人。 

   另外，董事於參與編造公司帳冊時，有機會得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

形，惟其行使帳簿閱覽權之範圍仍為有限，故學者認為即使聲請股東擔任董事

之職務，仍應容許其行使檢查人選派聲請權，實務見解亦採取相同見解（台灣

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5年法律座談會之審查意見參照）。 

（二） 普通清算程序之限制： 

   實務見解（最高法院81年台抗字第331號判例）認為，依公司法第326條第

1項規定，既已明定公司於清算中，其財產之檢查由清算人為之，清算人執行

職務應顧及股東之利益，且清算人如有不適任情形，監察人及股東並得依公司

法第323條第2項解任清算人，則少數股東權益已獲有相當之保障，自無在普通

清算程序中，容許少數故東依公司法第245條規定行使檢查人選派聲請權。 

【關鍵字】 

少數股東、檢查人、監察人、帳簿閱覽權。 

【相關法條】 

公司法第210條、第218條、第245條、第326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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